关于印发《平罗县灵沙乡人民政府合法性
审查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

各办公室、中心（站所）：
为全面实施审查事项目录清单化管理,提升合法性审查规范化水平,有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依据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平罗县灵沙乡人民政府合法性审查事项目录清单》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是纳入《目录清单》的事项,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的,或者经审核不合法的文件,不得报请领导审签,不得作出决定,不得对外发布。未严格履行审查职责导致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二、起草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行政协议、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等文件和事项,由乡合法性审查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根据工作需要可报请县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
三、合法性审查事项目录清单根据实际情况,依照规定程序实施动态调整。

                   平罗县灵沙乡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27日


附件

平罗县灵沙乡人民政府合法性审查事项目录清单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政府规章外，由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
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包括《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办法的通知》（宁政办发[2023]10号文件）以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的通知》（石政办发[2023]14号）。
需要注意的是，以下文件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
（一）会议文件，包括会议通知、会议纪要、会议讲话等；
（二）商治性工作函，包括机关之间的商治工作、询问和答复，向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
（三）不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工作规划、计划、要点；
（四）内部考核、行政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文件；
（五）发文机关内部工作制度；
（六）人事任免及工作表彰、通报。  
（七）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协调机构的通知；
（八）对小区、地名的命名的批复；
（九）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十）公示办事时间、办事地点等事项的便民通告；
（十一）行政机关对公务员、行政机关职员、公办学校教职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及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职工、国有企业领导的人事、工资、绩效等方面管理的文件；
（十二）财政部门会计核算制度等技术文件及下达的预算、分配资金、批复项目文件等；
（十三）行业技术标准文件、技术操作规程；
（十四）涉密文件；
（十五）其他不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文件，均不纳入合法性审查范围。
 二、行政协议
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后，签订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审查依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十问题的规定》。
提示：政府采购合同、劳动合同以及科技、课题合同按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等行政执法决定。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包括以下事项：
（1） 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
（2） 案件情况复杂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3） 需经听证程序作出决定的；
（4）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
[bookmark: _GoBack]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  
提示：重大执法决定审查既包括行政执法决定合法性方面的内容，也包括行政执法决定适当性方面的内容。具体为：  
（一）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的合法性。
（二）行政执法的权限是否合法。
（三）行政执法的程序是否合法。
（四）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
（五）适用法律、法规、规章等依据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
（六）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善、规范。
（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


